
西安西大经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印章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西安西大经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合

署办公的具体情况，各公司印章（除财务印章外的所有印章）统一由

资产公司综合管理部管理，财务印章统一由财务部管理。

第二章 印章管理和使用

第二条 印章的管理

（一）明确责任。公司印章的使用和管理必须坚持严格、安全的

原则，公司总经理对公司印章或授权管理的印章负首要责任。印章管

理专员应做好用印登记，对用印时间、用印单位、用印事由、批准人、

经办人等进行详细登记，以备核查。

（二）专人管理。公司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及使用印章。印章管理

专员要亲自用印，不得将印章交付他人使用。印章管理专员如因工作

变动，应及时上交印章，并重新确定印章管理专员，做好交接手续。

印章的交接手续由相关部门主管领导主持并记录备案。

（三）妥善保管。公司印章存放或使用地点均在综合管理部内。

未经该主管负责人批准，不准在办公室以外地点存放或使用。印章必

须妥善保养，确保印文清晰。下班和节假日应采取防盗措施。



（四）如因公司业务及名称变化需重新刻制、改制与废止印章，

由综合管理部提出议案报总经理批准。综合管理部提议案时，需将新

旧印章的种类、名称、形式、使用范围及管理权限加以说明。

（五）废止的印章，统一由综合管理部封存、销毁。

（六）印章如丢失、损毁、被盗，印章管理专员应迅速向总经理

书面报告，并向公安部门备案。丢失、被盗印章须在指定报刊上刊登

遗失声明，依法发布作废声明。

第三条 印章的使用

（一）常规性的、业务性的联系公函、报表等，须各部门负责人

签字后，方可加盖公章。

（二）所有以公司名义出具的文件需加盖公司印章的，应严格履

行用章手续，经总经理确认后，方可用章。

（三）各类合同、协议书等须经公司总经理审核、签字后，方可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四）如遇审批权限的领导外出而亟需使用印章时，须通过电话

等方式报请领导同意后方可用印。

（五）节假日印章的管理，是由印章管理专员对所有值班人员进

行培训，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将严格按照本规定执行印章的使用。

不能确定的印章使用，应及时电话咨询印章管理专员。

第四条 印章的使用要求：

（一）严格审核。印章管理专员要坚持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用印。

用印前要认真核实签发人姓名、用印文件的时间、内容、落款等。严



禁未经批准擅自用印，严禁在空白的证明、证书、介绍信、奖状、单

据或纸张等上面盖印。用印件涉及保密的，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印章管理专员应拒绝用印：

1.上报及下发的用印件内容有误或批准权限不当；

2.涉及个人财产、经济、法律纠纷等方面的用印件；

3.未经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副总经理审核及总经理签发批准的

用印件；

4.非本公司职工或与本公司工作、业务无关的用印件；

5.其他不得用印的情况。

（二）合同专用章。需加盖合同专用章的合同、协议，必须经相

关部门核准后提交综合管理部，综合管理部经法律事务室进行合法性

审查，报请分管副总经理审批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字，方可加盖印章。

（三）规范用印。印章一般应居中下压发文单位名称和成文日期

之上，使发文单位和成文日期居印章中心偏下位置，印章顶端应当上

距正文一行之内。印文要求端正、清晰。

第三章 附则

第五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施行，

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


	西安西大经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印章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印章管理和使用
	第三章 附则


